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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請注意， 學年度「高一新生暑假作業」請逕至以下連結，自行下載、列印及完成：本校首

頁／學生專區／新生入學須知／高一新生專區／新生必看／【課程教學】高一新生暑假作業；

倘有相關疑問，可洽詢本校教務處教學組（分機 ）。

歡迎各位同學和家長加入大同高中，成為榕城

之子。新生手冊主要內容為新生相關重要資料，請

同學或家長務必詳細閱讀，以免權益受損。 



 

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活動實施計畫(高中部) 

一、主題：熱情、活力、陽光—新的開始在大同！ 

二、目的：以全人教育的理念規劃新入學大同學子之適應教育課程，協助認識學校，充分適 

應未來的高中生活，並進而樂在學習，以學校為榮，同時凝聚新生團體向心力及 

榮譽感，培養學生積極主動之生活態度及能力，成為『未來領袖、社會菁英』。 

三、參加對象：本校 113 學年度高中部新生一律參加。 

四、服裝：第一天穿著本校制服，第二天穿著夏季運動服。(請於新生始業輔導前，於校外完成校服購買

及學號繡製。) 

五、活動時間：113 年 8 月 22(四)～23 日(五) 

【第一天自 7：50 至 16：10；第二天自 7：50 至 16：10】 

  (8/23(五)  16：10 至 17：10 為社團博覽會，自由參加)  

六、活動地點：本校校區。 

七、攜帶物品：環保餐具（筷子）、原子筆、水杯（壺）。 

八、經費：（一）費用由本校相關業務費支付。 

（二）本校無營養午餐，故提供蒸飯箱蒸飯或代訂本校樂食館便當服務，新生欲訂 

購便當者，8 月 22～23 日兩日共 160 元，請自備零錢，於 7/11（四）繳交。 

九、其他：（一）此次活動為新生重大活動，新生一律參加；因不可抗拒之重大事故未能參加者，須事先

辦妥請假手續(填寫右方請假表單)，如有問題請洽學務處生輔組【電話：25054269 轉 123】。 

         （二）若學生身體有特殊狀況需校方加強關照之處，請家長務必於回條上註明。 

         （三）「新生始業輔導課程內容」公告於本校首頁，請同學及家長上網查詢。 

十、天災備案：以學校網路之公告為主。 

十一、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聯繫學務處訓育組，電話：(02)2505-4269 轉 121。 

十二、本計畫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活動通知書 

【回條】 

本人同意子弟      班      號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

參加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活動。 

此致 

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 

緊急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【本回條請於 113 年 8 月 22 日（星期四）新生始業輔導當日交回，由各班輔導班長收齊後 

，交給各班導師，由導師收存。】  

※備註欄： 

□葷食／□素食 

【160 元，請於 7/11（四）新生報到當日繳交給樂食館人員，並登記葷素，請自備零錢】 

□本人子弟患有               （病名），需特別注意關照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其他提醒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【請假表單】 



 

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一新生特殊身分學生減免註冊費用申請表

班級座號 年  班  號 學生姓名  申請日期 年  月  日 

家長姓名  與學生關係  聯絡電話  

家長簽名 

或蓋章 
 

申請減免 

項目編號 
 

減免證件 

有效期限 
 

家戶狀況 

□同意由學校轉請教育部查調 111年度家戶年所得。 

稱謂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備註（請打勾） 

家長 1   □存 □歿 

家長 2   □存 □歿 

⚫ 前一學期未申請，而本學期欲申請之新申請者，須自行向國稅局申請 111 年度「綜合

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」（必含家長雙方與學生等 3人），樣張可參考本申請表背面。 

【說明】 

一、本申請表為特殊身分學生（如下表所列）減免註冊費申請之用，無此身分或需求者免填。 

二、中低收入戶學生如要申請學費全免，另須同時填寫「免學費補助財稅調查申請表」。 

三、請填妥本申請表，並攜帶所申請減免項目須繳驗之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。 

四、已申請通過，但減免身分喪失者，請主動告知教務處註冊組，否則將依法追繳。 

五、除家長會費，如具雙重減免身分，僅能擇一申請。 

六、不得重複申請其他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單位之同性質補助。 

七、如期申請並經審核通過者，減免金額將直接自註冊四聯單繳款金額中扣除。 

八、請務必於 113年 8月 23日(五)中午 12時 30分前，至教務處註冊組繳交本申請表與相關證明文件。 
 

編號 身份別 學費 雜費 保險費 家長會費 須繳驗之證明文件 

1 低收入戶 全免 全免 全免 全免 1. 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

2. 戶口名簿影本 2 中低收入戶 全免 減收 6/10   

3 原住民 全免 全免 全免  戶口名簿影本 

4 輕度身障學生(家庭年所得 148 萬以下) 全免 減收 4/10   

1. 身心障礙手冊（或鑑定證

明）影本 

2. 戶口名簿影本 

3. 新申請者，須自行向國稅局

申請 111 年度「綜合所得稅

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」（必含

家長雙方與學生等 3 人），

樣張可參考本申請表背面。 

5 中度身障學生(家庭年所得 148 萬以下) 全免 減收 7/10   

6 重度身障學生(家庭年所得 220 萬以下) 全免 全免 全免  

7 輕度身障學生(家庭年所得 148-220萬) 全免 減收 4/10   

8 中度身障學生(家庭年所得 148-220萬) 全免 減收 7/10   

9 重度身障學生(家庭年所得 220 萬以上) 全免  全免  

10 輕度身障人士子女(家庭年所得 148 萬以下) 全免 減收 4/10   

11 中度身障人士子女(家庭年所得 148 萬以下) 全免 減收 7/10   

12 重度身障人士子女(家庭年所得 220 萬以下) 全免 全免 全免  

13 輕度身障人士子女(家庭年所得 148-220萬) 全免 減收 4/10   

14 中度身障人士子女(家庭年所得 148-220萬) 全免 減收 7/10   

15 重度身障人士子女(家庭年所得 220 萬以上) 全免  全免  

16 兄弟姊妹同校(由年紀較長者提出申請) 全免   全免 戶口名簿影本 

17 軍公教遺族 全免 全免   撫卹證明文件影本、戶口名簿影本 

18 特殊境遇孫／子女(家庭年所得 148 萬以下) 全免 減收 6/10   1. 社會局公文影本 

2. 戶口名簿影本 19 特殊境遇孫／子女(家庭年所得 148 萬以上) 全免 減收 6/10   

 


